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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2026〕732号)。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

“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

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2,341.7500 万股,占发行人发行后总

股本的25.00%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

转让。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468.3500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20.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网

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311.40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62.0000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

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6年5月15日(T-1日,周五)14:00-

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4日

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北京维通利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将于2026年5月1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

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

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经济参考网,

网址 www.jjckb.cn;中国日报网,网址 www.chinadaily.com.cn;

中国金融新闻网,网址www.financialnews.com.cn),供投资者查

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维通利

2、股票代码:001393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249,333,334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62,333,334 股,均为公开发行

新股,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

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具体而言,

本公司新股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首次公开发行并

在主板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其后涨跌幅限制为10%。公司股票上市初期存在交易价格大

幅波动的风险。投资者在参与交易前,应当认真阅读有关法

律法规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其他可能存在的风

险因素也应当有所了解和掌握,并确信自己已做好足够的风

险评估与财务安排,避免因盲目炒作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二)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非理性炒作风险

本次发行价格为30.38元/股,投资者应当关注主板股票

交易可能触发的异常波动和严重异常波动情形,知悉严重异

常波动情形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并导致停牌核查,审慎

参与相关股票交易。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

的风险因素,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

炒作。

(三)流通股数量较少的风险

本公司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249,333,334股,其中本次新

股上市初期的无限售流通股为48,040,181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为19.27%。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

性不足的风险。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风险

主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

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

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

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

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

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

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

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

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

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

险。

(五)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

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

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六)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随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募集资金

到位,公司的净资产规模较发行前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公

司利润的增长在短期内可能不会与净资产的增长保持同步,

在本次发行后,短期内公司存在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七)发行市盈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存在差异的风险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

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2023年),维通利所属行业为“C38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截至2026年4月28日(T-3日),中证

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C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最近一个

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29.40倍。

截至2026年4月28日(T-3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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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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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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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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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9

24.33

37.84

35.99

对应的
静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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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扣
非前后
孰低

(2025年)

40.86

108.71

41.29

24.33

37.84

36.08

数据来源:WIND,数据截至2026年4月28日(T-3日);

注: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2、2025年扣非前/后EPS=2025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归母净利润/T-3日总股本;

3、可比公司中赢双科技为非上市公司,不纳入本次市盈

率均值的计算;

4、市盈率均值计算时剔除极值胜蓝股份。

本次发行价格30.38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5年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

市盈率为 25.36 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28 日

(T-3日)发布的“C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

均静态市盈率(29.40倍),低于可比公司2025年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对应的平均静态

市盈率(36.08倍),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

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

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北京维通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浩云

联系地址:北京市通州区聚富南路8号1幢1层01

联系人:汪娟

电话:010-87584288

传真:010-87584288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王秀娟、汪志伟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泓晟国际中

心17层

电话:010-59013863

传真:010-59013945

发行人:北京维通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4日

北京维通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长宁路1018号，上海龙之梦万丽酒店，10楼会议室1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5

134,860,711

38.93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4人，独立董事包维义先生、倪宇泰先生均列席会议，董事靳晓堂先生、职工

代表董事邵康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列席本次股东会；
2、董事会秘书刘功友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821,811

比例（%）

99.9711

反对

票数

18,400

比例（%）

0.0136

弃权

票数

20,500

比例（%）

0.0153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822,811

比例（%）

99.9718

反对

票数

16,900

比例（%）

0.0125

弃权

票数

21,000

比例（%）

0.0157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822,811

比例（%）

99.9718

反对

票数

16,900

比例（%）

0.0125

弃权

票数

21,000

比例（%）

0.0157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823,111

比例（%）

99.9721

反对

票数

18,000

比例（%）

0.0133

弃权

票数

19,600

比例（%）

0.0146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823,711

比例（%）

99.9725

反对

票数

16,200

比例（%）

0.0120

弃权

票数

20,800

比例（%）

0.0155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823,511

比例（%）

99.9724

反对

票数

16,200

比例（%）

0.0120

弃权

票数

21,000

比例（%）

0.0156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822,711

比例（%）

99.9718

反对

票数

17,100

比例（%）

0.0126

弃权

票数

20,900

比例（%）

0.015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822,511

比例（%）

99.9716

反对

票数

17,100

比例（%）

0.0126

弃权

票数

21,100

比例（%）

0.0158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822,711

比例（%）

99.9718

反对

票数

16,900

比例（%）

0.0125

弃权

票数

21,100

比例（%）

0.0157

10、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821,811

比例（%）

99.9711

反对

票数

17,400

比例（%）

0.0129

弃权

票数

21,500

比例（%）

0.0160

1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担保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821,711

比例（%）

99.9710

反对

票数

17,500

比例（%）

0.0129

弃权

票数

21,500

比例（%）

0.0161

1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782,211

比例（%）

99.9417

反对

票数

55,500

比例（%）

0.0411

弃权

票数

23,000

比例（%）

0.017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 2025 年度薪酬确
认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6 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授信总额
度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6 年度担保
总额度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7,939,011

27,938,611

27,938,411

27,938,611

27,937,711

27,937,611

27,898,111

比例（%）

99.8656

99.8641

99.8634

99.8641

99.8609

99.8605

99.7194

反对

票数

18,000

17,100

17,100

16,900

17,400

17,500

55,500

比例（%）

0.0643

0.0611

0.0611

0.0604

0.0621

0.0625

0.1983

弃权

票数

19,600

20,900

21,100

21,100

21,500

21,500

23,000

比例（%）

0.0701

0.0748

0.0755

0.0755

0.0770

0.0770

0.082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4、7、8、9、10、11、12需中小股投资者单独计票，且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俊峰律师、陈艺臻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上海北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北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北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上海北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009 证券简称：北特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2

上海北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319 证券简称：亚星化学 公告编号：2026-020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3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宫东街321号亚星大厦(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6

167,426,705

43.18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韩海滨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全体独立董事均列席本次会议。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340,804

比例（%）

99.9486

反对

票数

46,501

比例（%）

0.0277

弃权

票数

39,400

比例（%）

0.0237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340,804

比例（%）

99.9486

反对

票数

46,501

比例（%）

0.0277

弃权

票数

39,400

比例（%）

0.0237

3、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334,504

比例（%）

99.9449

反对

票数

46,501

比例（%）

0.0277

弃权

票数

45,700

比例（%）

0.0274

4、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196,712

比例（%）

99.8626

反对

票数

190,393

比例（%）

0.1137

弃权

票数

39,600

比例（%）

0.0237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328,104

比例（%）

99.9411

反对

票数

52,901

比例（%）

0.0315

弃权

票数

45,700

比例（%）

0.0274

6、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334,504

比例（%）

99.9449

反对

票数

52,801

比例（%）

0.0315

弃权

票数

39,400

比例（%）

0.0236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200,412

比例（%）

99.8648

反对

票数

52,801

比例（%）

0.0315

弃权

票数

173,492

比例（%）

0.1037

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67,328,004 99.9410 52,801 0.0315 45,900 0.0275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579,120

比例（%）

99.7936

反对

票数

52,801

比例（%）

0.1181

弃权

票数

39,400

比例（%）

0.088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议案名称

《增补翟悦强先生为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

得票数

164,542,70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8.2774

是否当选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4

5

7

8

9

议案名称

《2025 年 度 利 润 分
配预案》

《关于续聘 2026 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
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董事 2025 年
度薪酬及 2026 年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6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787,366

2,918,758

2,791,066

2,918,658

2,925,158

比例（%）

92.3776

96.7322

92.5002

96.7288

96.9443

反对

票数

190,393

52,901

52,801

52,801

52,801

比例（%）

6.3099

1.7532

1.7499

1.7499

1.7499

弃权

票数

39,600

45,700

173,492

45,900

39,400

比例（%）

1.3125

1.5146

5.7499

1.5213

1.3058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议案名称

《增补翟悦强先生为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

得票数

133,36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4.4197

是否当选

是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薪酬方案》。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潍坊亚星集团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为：4、5、7、8、9、10。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
律师：顾佳全律师、张琨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年度股东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股票简称：亚星化学 股票代码：600319 编号：临2026-021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6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

加由山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6年山东辖
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6年 5月 15日（周五）15:00-16:3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 2025年度及 2026年第一
季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
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四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隆雅图”或“公司”）近日与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或“债权人”）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谦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谦玛网络”）拟向江苏银行申请一
年期授信额度人民币1,500万元，公司为谦玛网络向债权人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
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及按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
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鉴
定费等）。

本次担保主要是为满足谦玛网络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开展业务，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本次公司对谦玛网络提供的担保中，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担保，但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且谦玛网络生产经营
情况正常，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担保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本次担保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5年修正）》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为支持子公司的发展，提高贷款效率，降低融资成本，
在综合分析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的基础上，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
子公司上海谦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的担保额度（实际担保金额、种
类、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额度使用期限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该担保
额度有效期内，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但公司在任一时点的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不超过2.5亿元
人民币，在此额度范围内，公司将不再就每笔担保事宜另行提交董事会、股东会审议，同时董
事会授权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在前述额度内，公司对谦玛网络实际发生担保时应及时
披露进展公告。详见 2025年 4月 29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北
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告号：2025-014）。

本次担保使用额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公司

被担保方

谦玛网络

担保方持股比例

60%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

84.44%

截至目前对谦玛
网络担保余额

10,727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1,500

本次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比例

1.20%

是否关联担
保

否

二、被担保人情况
上海谦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公司名称：上海谦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成立日期：2011年6月1日3.注册资本：1200万元4.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真华南路416号6楼607室5.法定代表人：孙震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软件开发；市场营销策划；电子产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办公设备销售；金银制品销售；
户外用品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票务代理服务；包装服务；供应链管理
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专业设计服务；广告设计、代
理；广告发布；数字广告发布；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广告制作；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进出口代理；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
械销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粮油仓储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会议及展览服务；娱乐性展览；图文设计制作；食品
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咨询策划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
务；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出版物互联网
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股权结构：谦玛网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60%的股权。
9.谦玛网络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2026年3月31日/2026年第一季度

474,280,903.87

400,495,766.51

73,785,137.36

136,902,325.80

2,599,779.66

2,256,822.13

84.44%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

489,392,669.49

377,864,354.26

111,528,315.23

580,630,600.50

7,809,928.42

8,834,994.01

77.21%

注：以上2025年度财务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6年第一季
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0.信用情况：经查询，谦玛网络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谦玛网络获得江苏银行一年期授信额度人民币1,500万元，公司为谦玛网络向债权人提

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及按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
利）、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
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差
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等）。

保证期间自《最高额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满
三年之日止。若债务分期履行，则每期债务保证期间均为自《最高额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
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四、担保事项的影响
本次担保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谦玛网络的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其开展业务。公司为其

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的整体业务发展需要。谦玛网络目前财务状况稳定，信用情况等良好，具
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综上所述，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余额（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

担保）；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0,72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8.56%，公司无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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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